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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本附錄所載以下資料並不構成本文件附錄一及附錄二所載由本公司申報會計師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香港執業會計師）發出之會計師報告之一部份，載入本文件乃僅作說
明用途。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應與本文件「財務資料」一節及本文件附錄一及附錄二
所載之會計師報告一併閱讀。

A. 經擴大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資料

1. 經擴大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

華檢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威士達
醫療有限公司（「威士達」）及其附屬公司以及威士達醫療設備（上海）有限公司（統稱
為「威士達集團」，連同本集團稱為「經擴大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的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乃根據上市規則第4.29

段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內」
（「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以說明收購威士達集團的餘下60%股權（「分步收購」）對本
集團綜合損益表的影響，猶如分步收購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乃根據本集團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文件附錄一）所載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審核綜合損益表及威士達集團的會計
師報告（載於文件附錄二）所載威士達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
審核綜合損益表編製，並作出以下附註所述的進一步調整。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僅供說明用途，且因其假設性質使然，可能未必真實反
映經擴大集團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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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威士達

集團 小計

公司間

業績對銷

一次性調整

前備考經擴

大集團

與收購

威士達集團

有關的

一次性調整

其他

備考調整

一次性調整

後備考經擴

大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c） （附註5）

收益 279,579 1,239,660 1,519,239 (73,681) 1,445,558 – – 1,445,558

銷售成本 (201,611) (980,531) (1,182,142) 73,681 (1,108,461) – – (1,108,461)

毛利 77,968 259,129 337,097 337,097 337,09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537 25,687 29,224 (1,206) 28,018 – – 28,018

銷售及分銷開支 (9,799) (59,630) (69,429) – (69,429) – – (69,429)

行政開支 (42,823) (27,582) (70,405) 12 (70,393) – (515) (70,908)

其他開支 (342) (7,806) (8,148) 93 (8,055) – – (8,055)

融資成本 – (4,930) (4,930) 1,101 (3,829) – – (3,829)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51,412 (344) 51,068 (51,887) (819) 285,512 – 284,69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709) (2,420) (4,129) – (4,129) – – (4,129)

除稅前溢利 78,244 182,104 260,348 208,461 493,458

所得稅開支 (12,182) (52,386) (64,568) – (64,568) – 85 (64,483)

期內溢利 66,062 129,718 195,780 143,893 428,975

應佔溢利╱（虧損）：

 母公司擁有人 68,803 129,718 198,521 (51,887) 146,634 285,512 (430) 431,716

 非控股權益 (2,741) – (2,741) – (2,741) – – (2,741)

66,062 129,718 195,780 143,893 42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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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擴大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

下文所載經擴大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乃根據上市規則第4.29段及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以
說明分步收購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猶如分步收購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進行。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乃根據本集團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文件附錄一）所
載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及威士達集團的會計師報
告（載於文件附錄二）所載威士達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
表編製，並作出以下附註所述的進一步調整。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況表僅供說明用途，且因其假設性質使然，可能未必真
實反映經擴大集團的財務狀況。

本集團
威士達
集團 小計

公司間
應收款項
及應付

款項對銷 特別股息

威士達
集團的

公平值調整
收購

威士達集團

備考
經擴大
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a） （附註4bii） （附註4b)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032 23,802 66,834 – – 3,434 – 70,268
商譽 6,639 – 6,639 – – – 1,142,585 1,149,224
其他無形資產 28,372 – 28,372 – – 416,801 – 445,17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570,272 – 570,272 – (160,000) – (403,555) 6,717
遞延稅項資產 1,285 2,691 3,976 – – – – 3,976

非流動資產總額 649,600 26,493 676,093 1,675,358

流動資產
存貨 41,599 591,653 633,252 – – 74,829 – 708,081
貿易應收款項及
 應收票據 132,434 121,456 253,890 (8,529) – – – 245,361
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款項 21,174 277,593 298,767 – – – – 298,76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9,968 – 49,968 (49,968) – – – –
應收股東款項 1,072 – 1,072 – – – – 1,072
應收關聯方款項 – – – (160,000) 160,000 – – –
已抵押按金 – 12,225 12,225 – – – – 12,2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4,584 143,008 227,592 – – – – 227,592

流動資產總額 330,831 1,145,935 1,476,766 1,49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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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威士達
集團 小計

公司間
應收款項
及應付

款項對銷 特別股息

威士達
集團的

公平值調整
收購

威士達集團

備考
經擴大
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a） （附註4bii） （附註4b)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25,368 167,376 192,744 (8,549) – – – 184,195
其他應付款項及
 應計費用 10,236 96,544 106,780 – – – – 106,780
計息銀行借款 – 50,000 50,000 – – – – 50,000
應付公司間款項 – – – (160,000) 160,000 – – –
應付股東款項 320 37,136 37,456 (37,136) 240,000 – 411,305 651,625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 35,281 35,281 – – – – 35,281
應付稅項 9,024 19,224 28,248 – – – – 28,248

流動負債總額 44,948 405,561 450,509 1,056,129

流動資產淨值 285,883 740,374 1,026,257 436,969

資產總值減
 流動負債 935,483 766,867 1,702,350 2,112,32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100 36,768 50,868 81,685 – – – 132,55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4,100 36,768 50,868 132,553

資產淨值 921,383 730,099 1,651,482 1,979,77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1 9 180 – – – 96 276
儲備 912,795 730,090 1,642,885 (12,812) (400,000) 413,379 327,629 1,971,081

912,966 730,099 1,643,065 1,971,357
非控股權益 8,417 – 8,417 – – – – 8,417

權益總額 921,383 730,099 1,651,482 1,97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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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擴大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

經擴大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乃根據上市規則第4.29段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
之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以說明收購對本集團綜合現金流量表的影響，猶如收購已於二
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乃根據本集團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文件附錄一）所
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及威士達集團
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文件附錄二）所載威士達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的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編製，並作出以下附註所述的進一步調整。

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僅供說明用途，且因其假設性質使然，可能未必真
實反映經擴大集團的現金流量。

本集團 威士達集團 小計
公司間現金
流量對銷 特別股息

收購
威士達集團

其他
備考調整

備考經
擴大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a） （附註4c） （附註5）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78,244 182,104 260,348 (51,887) – 285,512 (515) 493,458
就以下各項進行調整：
融資成本 – 4,930 4,930 (1,101) – – – 3,829
折舊 10,918 5,578 16,496 – – – 515 17,01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942 – 942 – – – – 942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目之虧損 3 54 57 – – – – 57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51,412) 344 (51,068) 51,887 – – – 819
終止確認聯營公司
 之虧損 – – – – – (285,512) – (285,512)
利息收入 (1,171) (828) (1,999) 1,206 – – – (793)

37,524 192,182 229,706 22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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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威士達集團 小計
公司間現金
流量對銷 特別股息

收購
威士達集團

其他
備考調整

備考經
擴大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a） （附註4c） （附註5）

存貨（增加）╱減少 6,239 (124,658) (118,419) – – – – (118,419)
貿易應收款項
 （增加）╱減少 (6,306) 14,191 7,885 (15,004) – – – (7,119)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
 款項（增加）╱減少 (6,515) (57,952) (64,467) – – – – (64,467)
貿易應付款項
 （減少）╱增加 (16,090) 48,833 32,743 15,004 – – – 47,74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
 費用（減少）╱增加 (4,213) (18,744) (22,957) – – – – (22,957)

經營所得現金 10,639 53,852 64,491 64,596
已付稅款 (14,583) (65,286) (79,869) – – – – (79,869)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流量淨額 (3,944) (11,434) (15,378) (15,27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目 (12,088) (1,089) (13,177) – – – – (13,1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項目所得款項 7 – 7 – – – – 7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15,000) (15,000)
向聯營公司墊款 (34,531) – (34,531) – – – – (34,531)
聯營公司之還款 52,773 – 52,773 – – – – 52,773
已收利息 130 828 958 – – – – 958
已抵押按金減少 – 5,153 5,153 – – – – 5,15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
 流量淨額 6,291 4,892 11,183 (3,81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償還股東款項 (176) – (176) – – – – (176)
償還關聯方款項 – (17,477) (17,477) 35,989 – – – 18,512
新增銀行貸款 – 260,000 260,000 – – – – 260,000
償還銀行貸款 – (310,000) (310,000) – – – – (310,000)
已付股息 – – – – (15,000) – – (15,000)
已付利息 – (4,930) (4,930) – – – – (4,93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
 流量淨額 (176) (72,407) (72,583) (5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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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威士達集團 小計
公司間現金
流量對銷 特別股息

收購
威士達集團

其他
備考調整

備考經
擴大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附註4a） （附註4c） （附註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增加淨額 2,171 (78,949) (76,778) (70,684)
於期初的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79,307 220,802 300,109 300,109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106 1,155 4,261 4,261

於期末的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84,584 143,008 227,592 233,686

附註：

1. 該等金額乃摘錄自本集團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文件附錄一）所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2. 該等金額乃摘錄自威士達集團的會計師報告（載於文件附錄二）所載威士達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3. 〔根據本公司與股東何鞠誠先生（「何先生」）及梁景新先生（「梁先生」）簽訂的購股協議，本公司向
何先生及梁先生收購威士達的40%股權（「先前收購」），並向何先生及梁先生分別配發11,740,503股
本公司股份作為代價。是項交易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完成，且威士達集團已成為本集團的
聯營公司（由本公司持有其40%股權）。

威士達集團資產淨值的公平值已於收購日期（即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調整至人民幣
752,816,000元，商譽人民幣301,126,000元已在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內確認及列賬。

該調整指(i)威士達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公平值增加人民幣4,972,000元；(ii)確認威士達集團
的其他無形資產（即客戶關係）人民幣416,801,000元；(iii)威士達集團存貨的公平值撇減人民幣
14,266,000元；及(iv)威士達集團的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67,293,000元，乃因先前收購而確認及結
轉。是項備考調整預期不會對經擴大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產生持續影響。〕

4. 根據本公司與華佗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華佗」）簽訂的購股協議（「購股協議」），本公司向華佗收購
威士達的餘下60%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1,233,915,840元，其中(1)代價約人民幣411,305,000元以
現金分期結算（「現金代價」）；及(2)人民幣822,610,560元以配發及發行32,339,139股本公司股份的
方式結付（「股份代價」），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經擴大股權的約38.24%。是項交易
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完成，且威士達集團已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其全部股權由本
公司持有）。

此外，在分步收購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完成後，威士達已分別向其股東、本公司及華佗宣派
特別股息（「特別股息」）人民幣160,000,000元及人民幣240,000,000元。

收購及特別股息的詳情載於本文件「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編纂]前投資－2.[編纂]前投資的主
要條款概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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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調整指：

(a) 所宣派的特別股息，猶如分步收購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進行。特別股息乃根據分步
收購完成前本公司及華佗於威士達的股權（即分別為40%及60%）釐定。應付本公司及華佗
的股息分別為人民幣160,000,000元及人民幣240,000,000元。於分步收購完成後，威士達
將於每個季度分別向本公司及華佗支付人民幣3,333,333元及人民幣5,000,000元。倘[編纂]
（「[編纂]」）成功進行，在本公司已收到及可動用[編纂]的所得款項淨額時，特別股息的未支
付結餘將於[編纂]完成後30日內結算。倘本公司董事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終止
[編纂]，特別股息的未支付結餘將被取消及被全額沒收。本集團預計[編纂]前投資的[編纂]
將為[編纂]或前後。因此，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應付予本公司及華佗之特別股息的未
支付結餘分別為人民幣150,000,000元及人民幣225,000,000元，猶如分步收購已於二零一八
年一月一日進行。

(b) 分步收購產生的商譽（猶如分步收購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進行）。

本集團將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下的收購會計
法將分步收購入賬。在採用收購法時，威士達集團收購的可識別資產及承擔的負債將於分
步收購完成日期按其公平值計入經擴大集團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分步收購產生的任何商譽
指代價超過分步收購完成日期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的公平值之金額。

商譽計算如下：

附註 人民幣千元

所收購資產淨值：
威士達集團按賬面值列賬的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i) 730,099
公平值調整 (ii) 413,379
已付特別股息 (400,000)

威士達集團按公平值列賬的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i) 743,478

支付方式：
現金代價 (iii) 411,305
股份代價 (iii) 822,611
先前持有的威士達集團的權益 (iv) 652,148

1,886,064

商譽 11,142,586

(i) 該金額摘錄自威士達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載於本文件附錄二威士達集團的會計師報告）。

(ii) 經參考估值報告，本公司董事已釐定威士達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可識別
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威士達集團的資產淨值的公平值乃透過以下各項調整：(i)威
士達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公平值增加人民幣3,434,000元；(ii)確認威士達集團
的其他無形資產（即客戶關係）人民幣416,801,000元；(iii)威士達集團的存貨的公平
值增加人民幣74,829,000元；及(iv)威士達集團的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81,685,000元。

(iii) 現金代價將分期結算。於分步收購完成後，本公司將於每個季度向華佗支付人民幣
5,000,000元，直至總金額約人民幣411,305,000元獲悉數償還。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
十日，應付予華佗的現金代價的未償還結餘為人民幣396,305,000元。

根據購股協議的條款，本公司按每股人民幣25.44元的價格向華佗配發32,339,139股
新股份，金額為人民幣822,611,000元。本公司董事認為該金額與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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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現金代價及股份代價之條款的詳情載於本文件「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編纂]

前投資－2.[編纂]前投資的主要條款概要」一節。

(iv) 經參考估值報告，本公司董事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釐定威士達集團於收購前
的業務價值。

先前持有的威士達集團的權益計算如下：

人民幣千元

已收購資產淨值：
威士達集團於收購前的業務價值 1,630,370

本集團所持股份百分比 40%

先前持有的權益的公平值 65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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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此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本集團將於緊接分步收購前重新計量本集團先前持有
的於威士達集團的權益並於損益中確認產生的收益或虧損（即重新計量收益或虧損）。

由於收購，已於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及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中確認重新計量
收益人民幣285,512,000元，猶如收購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發生：

人民幣千元

先前持有的威士達集團的權益的公平值 652,148

先前持有的威士達集團的權益的賬面值 526,636

減：本集團宣派的特別股息 (160,000)

366,636

重新計量收益 285,512

是項備考調整預期不會對經擴大集團的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或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
流量表產生持續影響。

5. 該調整指威士達集團公平值調整導致的折舊影響。是項備考調整預期不會對經擴大集團的未經審核
備考綜合損益表或未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產生持續影響。

6. 經擴大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不包括其後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進行的任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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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獨立申報會計師就編製備考財務資料的核證報告

以下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香港執業會計師）發出之函件全文，乃為載入本文件
而編製。

香港中環
添美道1號

中信大廈22樓

致華檢醫療控股有限公司列位董事：

吾等已完成鑒證工作，對華檢醫療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
文統稱「貴集團」）董事（「董事」）編製之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並僅作說明用途。備
考財務資料包括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損益表及未
經審核備考綜合現金流量表，及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備考綜合財務狀
況表以及　貴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發之文件附錄三B之A部分所載之相關
附註（「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董事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所依據之
適用準則於本文件附錄三B之A部分載述。

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乃由董事編製，以說明收購一間聯營公司威士達醫療
有限公司（「威士達」）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威士達集團」）之餘下60%股權對　貴
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造成之影響，猶如該交易已分別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及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作為此程序之一部分，董事已從文件附錄一所載　貴集
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財務資料中摘錄有關　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之資料及有關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董事已從文件附錄二所載威士達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之財務資料中摘錄有關威士達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之
資料及有關威士達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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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對經擴大集團備考財務資料承擔之責任

董事負責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4.29段並
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
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

吾等的獨立性及質量控制

吾等已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的獨立性及其他道德
規範，而該等規範以誠信、客觀、專業能力及應有謹慎、保密及專業行為作為基本原
則。

本事務所應用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1號「有關進行財務報表審核及審閱以及其他
鑑證及相關服務委聘的公司的質量控制」，並相應設有全面的質量控制體系，包括有關
遵從道德規範、專業標準及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規定的成文政策及程序。

申報會計師的責任

吾等的責任為根據上市規則第4.29(7)段的規定就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發表
意見，並向　閣下報告吾等的意見。除對於報告發出日期獲發報告的人士外，對於吾
等過往就用以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的任何財務資料發出的任何報告，吾等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鑑證工作準則第3420號就編製載入文件的備
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的鑑證工作執行吾等的工作。該準則要求申報會計師規劃及執行
程序，以合理確定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已由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4.29段的規定
並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會計指引第7號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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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項委聘而言，吾等並無責任更新或重新發表有關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
資料時採用的歷史財務資料的任何報告或意見，而在履行此項委聘的過程中，吾等亦
無對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財務資料進行審核或審閱。

將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載入本文件，僅為說明收購威士達集團對　貴集團
未經調整財務資料的影響，猶如該收購已於所選定以供說明之用的較早日期進行。因
此，吾等概不保證交易的實際結果將與所呈列者相同。

就是否已按照適用準則妥善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的合理核證
工作，涉及執行程序以評估董事就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採用的適用準則是
否提供合理基礎以呈列該交易直接產生的重大影響，並就以下事項獲取充分及適當的
證據：

• 相關備考調整是否給予該等準則適當的影響；及

• 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是否反映已對未經調整財務資料作出適當的調
整。

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申報會計師的判斷，當中計及申報會計師對　貴集團性質、
與編製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有關的交易，以及其他相關委聘工作情況的了解。

有關委聘亦包括評估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的整體呈列方式。

吾等相信，吾等獲取的證據充分及適當地為吾等的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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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吾等認為：

(a) 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已根據所述基準妥為編製；

(b) 有關基準與　貴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及

(c) 就根據上市規則第4.29(1)段的規定所披露的經擴大集團之備考財務資料而
言，有關調整乃屬恰當。

執業會計師
香港
謹啟

〔日期〕


